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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人格0问题在法学与法律上都是个众说纷纭的概念, 由此也引起学界对其意义、范围以及与

其它概念相区别的争论。诸如 /人格的概念在法律上是否必需? 0, /人格概念是否仅存在于私法制度之中? 0,

/人格0的概念是否与 /法律主体0、/权利能力0的内涵相同? , ,等等,都常常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法学、

法律上的一个基础概念 ,人格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 它既在私法上成为法律主体建构的基石, 也在公法上为人

的平等提供了依据。同时, 人格既不等同于法律主体, 也不类似于权利能力, 而是法学、法律上具有独特内涵

的专门范畴。

  关键词  人格  私法与公法  法律主体  权利能力

法学上最难定义的概念, /人格0肯定位居其中。据国外人格心理学家 G1W 1A llport的统计, 哲学、

社会科学上有关人格的定义有 50种之多,不同的学者对人格会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学科对人格也都

有不同的界定。¹ 由此可见,要对这一概念作出精确的定位, 无论就法学还是其他学科而言, 都是极为

困难的事情。然而,在法学的层面, /人格 0这一概念又是绕不开的话题, 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人格的

正确理解,就难以推导法律主体、法律地位、法律资格、法律身分、法律角色、法律能力等一系列法学的基

础概念。这正如庞德所指出的那样, / -人 .和-人格 .都是使用了很久的术语, 并且在涉及法律单位时用
的如此经常,以至于当我们不得不在不同的背景下使用这些术语时, 除了直面困难和缺陷外别无他

法。0º不仅如此,由于人格在定义上的抽象性以及其内涵的丰富性,也使得法学界在人格问题的理解和

分析上争论不休。以下我们即结合相关论辩, 来对人格的主要理论争议问题进行法理上的追问。我们

的看法是,人格概念在制定法 (实在法 )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概念,它不仅存在于私法制度之中, 也

在公法上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当然, 人格既不同于法律主体,更不等于法律能力, 它是法学以及法律上

专有的、不可替代的基本范畴。

一、人格的概念在法律上是否必需

在古典自然法理论中, /人格0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 因为没有作为理性主体的人格人,自然法既

无法形成,也无法被人们认识。同样,没有 /人格0的存在,个人凭藉什么即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
利也无法得以说明。然而,在实在法中, 是否仍然要借助 /人格0这一概念来作为法律的基础前提并在

实在法中予以规定呢? 这涉及到人格的概念在制定法 (实在法 )上是否 /必需 0的问题。

许多学者建议在实在法中排除 /人格 0的概念, 其理由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法与实在法

不同, 自然法不能没有人格概念,因为奠定自然法基础的理性人必定拥有人格, 然而实在法却未必就要

作此种规定。庞德就指出: /人作为道德和法律的单位得到承认,人的法律能力扩大, 因而到了自然法时

期,法律人格被认为是个人的一种属性。自然人具有某些特质因而从道义上被赋予某些东西, 能做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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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因此是自然权利并进而是法律权利的主体。随着其所以得以建立的自然法基础的衰微, 这一定义

在分析法学那里就只保留为: -法律权利和义务的主体 .。0»话说, 在启蒙时期, 人拥有理性因而具有人

格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这样,人格的概念往往以 /权利主体0、/权利的持有者 0、/权利的承受者0等

名词来加以替换。第二,人与人格已经合而为一,没有必要在 /人0之外再规定 /人格 0。德国学者惠尔

德就指出: /人的概念与人格的概念在法律中常常是在同一个意义上加以使用的。这两个词表示的是同

一个特性,一个具有多方面属性的东西。因为没有人不具有人格, 同时人格也离不开人, 所以这两个概

念常常被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0¼简单地说, /人0就是 /人格人 0, 因而法律无需对人格进行定义和作

出规定。第三,现代各国的法律并不以 /人格0作为必备内容。我国学者付翠英指出: /当人不再是只有

-人格 .的人才称其为人的时候, -人格 .的身份含义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人格被人取代, 人格平等的实

质就是人人平等。人,在法律上不需要-人格 .的门槛, 便可以踏进法律之门受法律的保护。人人自由、

生而平等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和信条, -人就是人 .深深地印在法律的文本上, 其是烙印而不是标

签。-根本不需要制作任何表示某种身份或者地位的面具配发给每一个生而自由的人 .。在5法国民法

典 6以及早期各国民法理论中, 不存在 -人格 .的概念。这也正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近代或者现代国家

的宪法或者民法曾将所谓 -人格 .明文赋予其国民的根本原因。0½

然而,以上种种说法并不是不可商榷的。从法律存在的基础原理及立法实践上而言, /人格 0都应

当是法律上不可或缺的基石范畴。

首先,实在法应当摆脱自然法而独立存在,这当然是极为必要的,不如此,实在法就会陷于无穷尽的

哲学争论之中。然而问题在于, 今天的实在法同样是经受自然法理论的洗礼之后而逐渐陶冶而成的, 离

开了自然法原理的说明,现行的实在法就难以证成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德国学者维亚克尔结合私法的

发展就明确指出:欧洲私法体系的出发点 /是伦理人类学的一些古老思考形象, 自然法向来都借助它们

来论证契约的拘束力、法的效力以及给付义务成立的可能性。这些思考形象也帮助了私法关于权利主

体、意思表示以及法律行为的理论,,。0¾可见,实在法上缺乏了具有庄严形象的人格人,法律即难以

堂而皇之地将权利能力赋予人类,并承认每个人平等的权利。那么,为什么实在法往往舍弃人格的概念

而对法律主体直接作出规定呢? 其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是在现代法律中, /基于人格的无条件的普

遍接受 0, ¿为了避免烦琐的形而上学的论证,实在法即直接规避人格的定义而进入主体及其能力的规

定之中;二是可以理解为实在法对其规定范围的自我设限。人具有尊严、人格的理念,是自然法应有内

容的表现,其依据只能从自然法当中去寻找,而实在法既无权力、也无必要对人格等具有伦理价值的问

题作出规定。

其次,虽然以现代法律理论而言,每个人均拥有人格是个不言而喻的理论前提和法律事实,然而, 这

同样不能说明人格的概念可有可无。因为第一,人与人格并不是天然的等同概念。纵观人类历史,既可

能出现 /人可非人 0的状况,也会有 /非人可人 0的法律规定。人格在法律上的演变过程可以证明, 人格

从一个排斥性的概念转换到一个包容性的概念,本身就代表着人类社会对人的同质、同类以及在此基础

上应当相互尊重的认识的趋同。第二,人格又表征着人的尊严在法律上的显现。 /人格作为个人尊严的

一个方面,代表了成熟的法律体系对个人尊严保护所赋予的更高价值。0À可见, 人格将一个自然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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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人转换成拥有尊严、价值的法律人,它既是对现实中人的状况的一种描述, 又是对现实中人的存

在的一种升华。Á 第三,现代法律制度不但没有在人格的理论与实践上止步, 并且还通过人格来类型化

现实中的人的存在,即形成所谓的 /具体人格0。梁慧星先生指出, /现代民法在维持民法典关于抽象的

人格的规定的同时,又从抽象的法人格中,分化出若干具体的法人格 0, 如劳动者、消费者、妇女、儿童老

年人等, �lu从而将人格作为类型化人的存在的一种技术。如果说以往法律强调的是每个人具有同样、同

等的人格,那么在今天的法律上,还关注到法律上的弱者存在,从而将抽象的人格尊重转化为具体的弱

者保护。�lv

再者,认为现代宪法与民法都未直接将人格赋予其国民, 或许并非事实。一方面,在宪法中人格的

概念虽然少见,但作为人格的上位概念或价值基础的 /人的尊严0的规定则频频出现。据荷兰学者的统
计,截止 1976年 3月 31日前,世界上已有 56个国家的宪法涉及到人的尊严问题, �lw这还不包括在此之

后的宪法创造与宪法修正。人的尊严在法律上的具体落实途径,就是对平等人格的承认,这在宪法中往

往通过法律地位的平等表现出来。由此可见, 从人的尊严中可以推导出的人格平等,业已成为各国宪法

制度的主流;另一方面,在民法典中也不乏直接规定人格的实例。例如著名的 5瑞士民法典 6在第一编

/人法0的第一章 ( /自然人0 )第一节中,就专门拟定了 /人格法 0的标题, 分 /人格的一般规定0 (包括权

利能力、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血亲及姻亲、籍贯与住所 )、/人格的保护 0、/人格的开始及终止 0等来概

括人格的基本法律内容。同样, 也有许多国家的民法典直接将人格在法律中予以规定。例如 1867年的

葡萄牙民法典第 1条即明确承认: /只有生物人可以承担权利和义务。这构成其权利能力或其人格。0�lx

可见, 那种认为在宪法或民法中均未对 /人格0作出规定的说法,是很不确切的。

/人格0在法律上是否可有可无的问题,不仅在国内法中引起争论,在国际公约层面,也引起人们的

极大关注。针对有人怀疑 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6第 16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
律前的人格 0这一规定是否多余的问题,奥地利学者诺瓦克作了明确的批驳。其主要论据如下: 第一,人

人享有平等人格的承认,是享受 5公约 6中其他权利的基础,因为 /任何人在他具有在法律面前被作为人

对待的能力的那一刻 (通常是出生之时 )起,他就应该享有 5公约6中所有其他权利 0。同样,在适用过程

中,对 5公约 6中任何一个条款的解释, 都不能脱离这一规定, 否则就违反了法律的系统解释原则。第

二, /法律前的人格0的确认,还会导致虽然在5公约6中未作规定但可以确证其正当存在的 /自动权利 0。

例如, 许多国家的法律中有 /剥夺公民权利终身 0的惩罚措施,但这一措施本身只能是对人民参与政治

活动权利的限制,被囚禁者的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得被侵犯,就此而言, /法律前的人格 0自然地可以
衍生出人们抵抗损害其人的尊严的国家制裁的权利。第三, /在一些领域中对法律人格权的部分剥夺,

这不一定构成对其他人权的干预, 而只是构成了对第 16条的违反或者对第 16条连同歧视原则的违

反 0。例如, 在殖民统治之下,殖民地人民与宗主国公民相比,他们无法拥有同样被作为人而被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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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学者 C arlos A lberto da Mota Pin to即明确指出: /自然人的人格是一种法律资格、地位, 是一种直接体现个人尊严的法律工具,

而不仅仅是演员在社会法律生活的舞台上活动时所戴的面具。0参见 [葡 ] C arlos A lberto da Mota Pin to: 5民法总论 6 (第 3版 ) ,林炳辉

等译,法律翻译办公室# 澳门大学法学院 1999年版,第 41页。

参见梁慧星: 5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法学思潮 6,载梁慧星主编: 5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 $ $ 梁慧星先生主编之中国大陆法学思

潮集 6,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81页。

哈贝马斯所引用的国外学者 Raiser的说法,更能证成这种 /具体人格 0的存在: /有关警察、工业、劳动或公务员的公法是根据我的职

业活动而对我进行归类的,但在私法规则面前我则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是一家之主或私宅拥有者,是体育俱乐部会员或职业联合会

成员、是交通工具搭乘者,在每种情况下我都拥有特别的、适合于这些不同情况的权利和义务。我由此而利用的私法建制 $ $ 比方

说契约、财产、成员身份、侵权责任 $ $ 可能是相同的,但根据典型的情境和所涉及领域的公共性内容,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不同

的法律评价 0。转引自 [德 ]哈贝马斯: 5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6,童世骏译,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

496页。

参见 [荷 ]亨克#范# 马尔塞文、格尔# 范# 德# 唐: 5成文宪法 $ $ 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 6,陈云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3页。

转引自徐国栋: 5民法总论 6,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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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这就侵犯了法律上的人格,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它不会侵犯其他人权。�ly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国内法还是在国际法的层面,人格的概念都是法律的基础性概念。离开了这一

概念的支撑,对法律主体、权利能力等问题都无法作出恰当的说明。

二、人格是否仅为一私法上的概念

学者在追溯人格制度的发展演化史时指出: /在罗马共和国以后, 权利主体的地位主要表现在私法

上。人格并非表示一般人在法律上的地位,而是表示人在私法上的主体资格,并表现为自由民享有私法

上权利义务的资格。0�lz更有学者指出: /近现代民法上的法律人格,则纯属私法上的概念,不具有公法的

性质。0�l{当代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似乎也能证成这一说法, 因为人格问题大多出现在私法理论与民

法规定之中,公法领域很少涉及人格问题的分析。那么, 是否人格仅为一私法上的概念呢? 答案显然是

否定的。

首先,从人格制度得以成立的支撑条件而言,给予何种人以人格, 或者将哪些人排除在享有人格者

之外, 都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运作。在人格的身份化时期, 国家不承认奴隶的法律地位,因而将他们仅视

为物而不赋予人格;在人格的理性化时期,国家偏爱人的理智条件,从而将妇女、无产者、依附者、无知者

排除在人格的享有者之外。只有到了人格的普遍化时期,国家才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将所有社会成员纳

入人格的享有者范围之内。�l| 可见, /人格是国家赋予的资格, 表现了国家与民事主体之间的纵向关系,

不同于体现私人之间关系的人格权, ,。0�l}如果说国家主导的活动更多地包含在公法之中的话, 那么,

人格的确立显然就是公法作用的结果。在论述法律上人格制度的演化历史时, 德国学者克尼佩尔清晰

地阐述了这一制度背后的深层次政治原因: /将人与人格人视为等同,这具有现实基础和政治意图,即消

除等级差别 0。克氏并引用 5奥地利民法典 6第 16条规定的 /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拥有经由理性而启迪的
权利, 并在此之后被视为一个人格人 0之法条时,也提到了立法者的政治意图问题: /在关于人类本质的

现代哲学沉思中,为了废除旧的等级体系的法律和论证所有人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一个法律命令是必

要的。0�l~这一 /法律命令 0当然就是具有公法性质的政治命令。

不仅如此,人格制度的确立还是国家总体的立法政策的产物。所谓立法政策, /是指在实定法中实

现一定的法律目的或法律理想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及措施。不仅单纯规定法律理想, 而且还通过致

力于在实定法上具体地实现, ,。0�mu立法政策的形成显然是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 它是掌握国家政权

的政治家们所拟定、规划的,以期通过这一政策的安排,为社会提供一个意图明确的立法框架。显然, 立

法者不仅有拟定立法政策的兴趣,更有框定立法政策的动力,国家的政治欲求只有转化为法律规定, 才

可能具有正当性与权威性, 也才能够真正实现政治上的目的。在人的尊严已作为普世价值的前提下, 各

个国家无例外地承认 /人人拥有同等的人格 0无疑是明智之举, 而这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的选择

或公法的态度。在5私法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种类 6一书中,德国学者纽内尔在言及权利能力与人格的

关系时指出: /权利能力的本来意义并不是人格权利的组成部分, 而是公共政策 (即公法 )对这种权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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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奥 ]曼弗雷德# 诺瓦克: 5民权公约评注 $ $ 联合国3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46 (上 ) ,毕小青、孙世彦主译,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 283~ 284页。

冉克平: 5人格与人格权基本问题研究 6,载5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6 (第 12辑 )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64页。

黄琳: 5姓名权和肖像权的异化$ $ 论自然人人格因素中的财产利益 6,载王利明、葛维宝主编: 5中美法学前沿对话 $ $ 人格权法及

侵权法专题研究 6,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89页。

以上关于 /人格的身份化 0、/人格的理性化 0、/人格的普遍化 0阶段的划分,参见胡玉鸿: 5法律史上人格制度之演化 6,载 5法律科

学 62008年第 4期。

徐国栋: 5再论民法中人格法的公法性 $ $ 兼论物文主义的技术根源 6,载5法学 62007年第 4期。

[德 ]罗尔夫# 克尼佩尔: 5法律与历史 $ $ 论3德国民法典4的形成与变迁 6,朱岩译,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第 60页。

[日 ]我妻荣等编: 5新法律学辞典 6,董璠舆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 973页。



施加的约束 (只有具有权利能力者才能享有人格上的权利 ),其他私法上的权利也有此种情况。0�mv在此,

公法形塑了现代民法上的人格制度, 并成为保障这一制度得以实施的坚强后盾$ $毕竟 /公法最终甚至

还决定着民法在整个法律制度中所享有的地位 0。�mw

其次,如果说法律的各个部门都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人,法律主体是法律上的实体或 /法律单位0, �mx而所

谓的人、实体、单位都以其具备人格才能作为法律主体的话,那么显而易见,人格这一词汇就不可能是纯属

私法的概念。 /如果在具有规则观念的法律概念中存在着目的观念,如果由此不仅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

且许多目的中的一种目的观念和作为不可或缺的法律思维方式的终极目的与自我目的的观念都是法律概

念所确定,那么,人们就必须将人这一法律主体的概念视为一种不是建立和限定在法律经验之上的, 而是

具有逻辑必然性的、普遍适用的法学观察之范围。0�my所有法律的行为都由主体来完成, 所有法律的效果都

由主体来承受,缺乏具有人格的主体, 法律的规则将无从适用。试想一下在刑法上,如果犯罪人不具有人

格,那么由其来承担法律责任,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日本学者大塚仁就专门指出: /大多数犯罪人虽然受到

素质和环境的制约, 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自己也能对素质和环境发生作用,具有对其进行纠正、避免陷入

犯罪的能力,在行为时,一般可以说他们具有考虑事情的是非、克服犯罪的自由,却竟然实施了犯罪。即,

在这种意义的相对自由的范围内,具有能够自律地决定自己的行动这种主体性人格的人才是现实社会中

的一般人,可以认为犯罪人也是如此。0�mz没有人格的存在,就不会有主体的存在,因而自然也不会有所谓的

法律责任问题。这样的例子在行政法、诉讼法等传统的公法领域也同样如此。

法律上的人或法律主体以拥有人格为基础,人格由此成为确立地位、赋予权利、课以义务、担负责任

的伦理基础。抽去了人格的这一内涵,法律上将无主体的存在,当然也就不会有法律的行为。按照凯尔

森的说法, /法律上的人并不是在 -它的 .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一个分立的本体,而不过是它们的人格化了

的统一体,或者由于义务与权利就是法律规范,所以不过是一批法律规范的人格化了的统一体而已。0�m{

换句话说,法律上的人就是具有人格的人,他们的行为推动着法律的运作,由此也成为法律制度中唯一

的活的因素。不仅如此,作为人格承载者的权利能力,也并非专属于私法的概念。奥地利著名法学家埃

利希就明确指出,法律上的权利能力包括四个具体能力,即 /享有和行使各种政治权利的能力,进入法律

承认并保护的家庭关系的能力,取得并享有财产权的能力 0和 /请求人格、自由、生命和身体的法律保护

的权利。0�m|由此可见,人格是所有法律上能力的基础, 人格证成了主体的存在, 而主体的资格与践行法

律的能力又保障着主体行为的有效性与正当性。

最后,公法上不常使用人格的概念,是与其对公民身份的强调密不可分的。从亲缘性上而言, 人格

更多地与自然人联系在一起,因为人格本身就是对自然人的一种人性升华。在人格的意义上, 一个自然

人并非是只有物欲的行尸走肉, 人还是一个有生命、有思想、有尊严的价值存在, 他既能理智地面对自己

的现在,也能合理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他既能自主地行使权利,同时也能够担当义务并承受意思自治下

自我选择的一切后果。一句话, 自然人因为拥有人格而成为法律上的人,成为一个有着自我目的的法律

主体。但是, /公民0更多地同国家联系在一起,没有公民即无所谓国家, 当然没有国家也无所谓公民。

在此一过程中,生活场域中的 /私人0转变为公共场合的 /公共之人 0。聚集在国家麾下的民众,最迫切

需要的保障是什么? 没有别的,只有平等! /平等是一种神圣的法律,一种先于所有法律的法律,一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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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日 ]星野英一: 5私法中的人 6,王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7- 28页。



中国法学 2008年第 5期

生出各种法律的法律。0�m}在组成国家的过程中, 这种民主式的 /平等0被视为是一切其他形式的平等的

先决条件:平等的选举权、平等的表决权、普遍服役义务、担任公职的平等机会等等,均以这种先在的平

等为基础。�m~ 换句话说,只有将每个人设想为平等的个人,才可能会有平等的权利赋予和平等的义务施

加。可见,对于现代的民主国家来说,只有将 /平等 0设想为一种建构国家的原则,制度安排与权利分配

才有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

平等在国家生活中的落实,即使得每个人拥有了相同的公民身份,平等因之成为 /公民身份的根本

要素0。�nu /每个人都拥有公民身份,而每个人作为公民而言是无差异的。现代政治思想一般假设,就公

民身份而言,它的普适性超越了特殊性和差异性。不管公民之中是否存在社会或者群体的差异,也不管

在公民社会的日常活动中,他们的财富、地位和权力是否不平等,公民身份使得每个人在政治公共空间

内获得同样的政治地位。0�nv这就意味着, 国家成为人民所面对的唯一主体, 在国家面前,人人均享有公

民身份,由此也就取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换句话说, 在国家设定每个人的公民身份之前, 它必须有意

识地剔除人所可能存在的种种差别。国家当然不会真的相信人们会在理性、知识、道德感上完全一样,

人与人之间的存在差异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 任何社会的法律$ $ 不仅是现代社会 $ $在对付某

种大群集中的各个人时,却故意认他们 -好像 .在法律前都是相同的。就反面言, 法律故意不顾下列一

部或全部事实:例如身长, 体重,在某限度内的不齐的智慧, 体力, 功绩,在某限度内的不齐的财富,在某

限度内的年龄、性别、种族、履历、家族关系。法律, 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律, 既不顾这些实际上造成

人在社会上的绝大差别的事物,却故意认定一切成人都像平等地具有知识,责任,和应保护。0�nw正是这

种对人的 /相异性 0�nx而不是 /相同性0的刻意的遗忘,才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奠定了基础。

还必须注意的是,如果说人格是从内在的角度来挖掘人的价值,那么平等则是从外在的机制来寻求

人与人合作的可能。人格展示的是人的升华, 而平等则造就人相同的地位。当然,公法上的平等要转化

为法律上的人格并不困难。在人格与平等之间,共有的是人的价值。人因为拥有价值才具有人格,人也

因为和别人一样拥有同等的价值才会有平等的地位。国外学者格雷戈里#弗拉斯托斯论证道: /普遍平

等的人权学说是以平等和普遍的人的价值为前提的, 这个概念与人的优良品质的观念有明显区别。我

们可以根据人的才能、技艺、特性、个性特征和其他各种可以品评的性质将人们分等评定,但就 -人的价

值 .而言 (根据定义 ),一切人都必须相等。0�ny换句话说,才能、品质都被视为外在的、附属的东西,只有价

值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是人确立其地位的根基。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具有同样的价值,并不取决于

他们的理智程度及贡献大小,人的价值完全受制于每个人都是自然的生命这一事实。 /这样子来看, 人

并不是因为有了理性、天赋权利、自主性等特质,才取得平等的地位, 而是要先被视为平等的主体,这些

特质或能力才-算数 . ,才能成长、发挥。0�nz离开了 /平等的主体0这一根本性的定位,理性、自主都无从

谈起。可见,即使在公法上以平等作为设定人的地位的基点, 它同样贯穿着承认人格的意蕴。当平等已

经成为普世的价值之后,人格的平等性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或许也正是公法上并不刻意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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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原因之所在。

三、人格是否等同于法律主体

意大利学者密拉格利亚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指出: /就法律上严格的意义说来,人格是权利义务

的主体。所谓人格,就是人就其组织体的特性所赋有的感觉力、认识力和自由意志。如果人的感觉能受

制于明确的变形的知识,或者他的意志就是行为的理性,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得: -凡是具有自由意志的,

便有人格 .。0�n{在这里 /权利义务的主体 0也就是法律主体。人格表现为一种能力和意志,它只有附着于

人才能存在,因而在密氏看来, 人格就等于法律主体。我国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马俊驹、刘卉先生指

出: /人格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人格脱离了人,自然就是一个抽象 .。但一旦将人格赋予法律性,赋予

其主体、权利能力、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等多重内涵时,人格就上升为法律人格。所谓法律人格, 就是私法

上的权利和义务所归属的主体。0�n|

法律人格作为法律上的人的一种地位和资格, 自然需要附着于人而存在, 但是,将人格直接等同于

法律主体,显然是有疑问的。

第一,人格是法律主体得以形成的基础,法律主体则因为人格而成为法律上的人。正常的立法顺序

是:先确定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人的尊严,由此形成法律上人格的概念。当法律将人格赋予现实中

的自然人时,人就拥有了法律主体的地位,而从自然的、具体的人转变为法律的、抽象的人。对此, 密拉

格利亚本人就进行过很有深度的阐述,在他看来, 虽然人格包括感觉力、认识力和自由意志,然而,仅仅

具有感觉力和意志者仍然只是个普通的自然人,只有当人具备 /认识力0时, 它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法律主体。�n} /认识力0可以理解为今日所言的 /理性能力0,它意味着人不只是被动地进行行为,而且还

能够明确行为的动机,预测行为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格是法律主体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 虽

然它也只是法律对人的伦理价值的一种预设, 但却是区别人的自然生活与法律生活的标志。简单地说,

法律上的人 (法律主体 )必须是拥有人格价值的自然人。

第二,法律主体从具体内涵上分解,可以分别为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和责任主体三大类,然而, 人格

往往对应的只是第一类主体,即权利主体。为什么这样说? 一方面,享有权利是自然人具有伦理价值的

一种显现,人之所以是有尊严的生命主体, 正因为他拥有权利,享有决断的自由: /权利,就是人的自主

性,就是让自身只取决于其思想和行动方向的内在于其本性的能力。0�n~义务与责任当然也是有人格的

人的特征所在,但是, 唯有权利能够表征人格, 彰显人格存在的意义; 义务和责任只是行使权利的结果,

因为权利的存在,所以伴有义务;因为权利的滥用, 所以承担责任。可见,人格因为权利而凸显了人作为

自主个体的价值属性。另一方面,义务主体、责任主体分别以人具有行为能力、责任能力为基础,而对于

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而言,虽然他们并不拥有这种能力,但仍然具有法律上的人格: /这些人同样享有

人的尊严,他们有权利要求别人尊重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权利获得个人生活的空间。0�ou所以,虽然未

成年人可能不拥有成熟的心理,也不可能具备成人般理性决断的能力,但他们并非 /非人0,而只是一种

/未完成的个人0。同理,精神病患者 /与未成人一样,是一个暂时未完成的个人:治愈可以重建他的自

主,以及重新赋予他民事能力和政治权利,恢复他的个体性。0�ov不仅如此,法律通过 /代理0制度的设立,

如民事代理、诉讼代理等, 可以弥补未成年人及精神病患者实践能力上的不足, 从而维护其应有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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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

第三,在现代社会,人格是一种国家对其全体社会成员价值的普遍承认,人格是平等的、无差别的,

但是,法律主体则往往伴随着特定个人的性质,而存在不同与差异。即使在权利能力的享有上人们之间

一般也能达致平等,但在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等方面, 主体不同,其行为能力、责任能力就会存在区别。

德国学者施瓦布指出: /法律行为能力处于特定的个人前提条件之下。因为它是凭借为此目的所做之意
思表示而导致所想要的法律效果产生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其前提是,人必须具有能够形成令人重视的意

思的资质,如果某人处在不能够或不完全能够自主行事或自我负责的精神状态之中,这种意思表示的可

重视性就可能缺失或减少。0�ow例如法律上的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就是如此,他们自然是法

律上的主体,然而与完全行为能力者相比,他们意思表示的效力及承担责任的能力在法律上就会受到相

应的限制。由此可见,人格是一个法律上的普适性概念, 适用于所有人; 但法律主体则因为其自身的属

性和特征的不同,在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和责任的承担上会存在 /因人而异0的特殊情况。
综上所述,人格是法律主体得以成立的基础, 或者说是法律上对何为 /法律人 0的前提预设。人格

主要通过权利主体而得以呈现其伦理特性,义务主体、责任主体则依赖于实在法的相关规定。对于人格

来说,它被普遍地赋予一切社会成员,然而,不同的法律主体则往往在权利、义务和责任上存在差别。因

而,人格并不是法律主体, 两者也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之上。

四、人格是否等同于权利能力

5德国民法典 6第 1条直接从 /权利能力0的角度来定位 /人0的理念,对此拉伦茨进行了解释: / 5德

国民法典6中使用的-人 . ,是一个形式上的人的概念。构成这一概念的必要条件只有权利能力 (而不包

括行为能力和过错能力 ), ,。因此,这个形式上的 -人 .的内涵,没有它的基础$ $伦理学上的-人 .那

样丰富。在伦理学上的-人 .所具有的所有特性中,它只具有惟一的一个:权利能力。0�ox拉伦茨在此所要

言明的不外乎是这样一个事实:伦理学上的 /人 0除了行动的资格外, 还包括自主地、负责地行事的尊严

形象, 但在5德国民法典6中,它只抽取了个人作为法律行动者的资格这一内涵, 因而, 相对于伦理学而

言,其所预设的人的形象并不是那么丰满和伟岸。

源于5德国民法典 6的这一规定, 人格是否即等同于权利能力的问题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法律上的疑
难问题。我国台湾学者洪逊欣先生认为: /权利能力者, 系法律上得享有权利之资格或地位之谓,亦称为

人格。0�oy我国大陆学界也多持此一看法。例如, 学者认为,近代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对于 /人格 0和 /权

利能力 0是不加区分地使用的。 /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0被作为人法的核心得以确立,并成为近代民法三

大原则的基础。�oz 就此而言, /人格和权利能力等值、同义、互换。0�o{

毋庸置疑,权利能力最鲜明地体现了人格的价值诉求,权利能力的平等也昭示着所有人人格上的平

等,但是,权利能力与人格毕竟是两个极为不同的范畴,对此不加区别地混用,不仅无法体现人格在法律

上的意义,也同样会使得权利能力的内涵不彰。具体而言,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

(一 )内蕴的理念不同

如同本文此前一再说明的那样, 人格是指称人在法律上的尊严与价值的一个词汇, 拥有人格的人,

就不再是生活中那种可能表现为顽劣、无赖形象的人, 而是在法律上 /应然 0地按照伦理价值标准行事

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格 0一词荡涤了自然人身上一切的杂质与污垢, 而直接将人性升华,使其能

够作为自由行动并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法律主体。但权利能力并不具有如此深刻的伦理意涵,权利能力

24

�ow

�ox

�oy

�oz

�o{

前引�mw,第 120页。

前引�ou ,第 57页。

洪逊欣: 5中国民法总则 6,自印本, 1997年修订 5版,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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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意味着一个人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这里所称的 /权利0、/义务 0都是现实中法律所

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虽然这些概念也并不排除其存在伦理上的支撑, 但毕竟已褪去了抽象的伦理基础,

而以 /我是某物的主人 0、/我可以行使这一权利 0来体现行为人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法律活动的资格。由

此可见,人格所要面对的是其他人,一个拥有人格的人在法律上和其他人格者同等、同值,国家和社会不

得对人们加以区别对待;而权利能力面对的则是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 关注的是行为人是否有资格去享

受权利和承担义务。这种法律上的资格, 学者也称之为 /素质 0, /这种素质同人及其集体的意志自由联

系在一起,这就是: ( 1)表面上的独立性; ( 2)人格化 (外在地表现为统一的人 ) ; ( 3)形成、表达和实现人

格化意志的能力。0�o|当然,在现代社会,人的尊严已被视为普遍价值, 每一个社会成员均被承认为拥有

人格, 而每一个人格者也当然拥有权利能力,因而法律人格者与权利能力的拥有者在范围上基本等同。

但是, 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理念上的差异,仍是不能忽视的事实。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 /人格一般

包含着权利能力,并且构成抽象的从而是形式的法律的概念、和这种法的其本身也是抽象的基础 0。然

而, /包含0并不是 /等于 0,它仅意味着人格可以借助权利能力来实现。实质上, 人格所彰显的是人的尊

严与价值,所以, /法的命令是: -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 .。0�o}

(二 )存在的依据不同

人格当然也是法律承认的人格, 但为何要对人格加以承认,则不是实在法本身所能回答的。从学理

上而言,承认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人格主要是源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说的那样,人之

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展现了一种 /自我目的 0,因而, /为了证明人类群体可能可以具备法学人格,我们不

需要证明人类在生物学上是相同的客观实体、组织,而是需要证明自我目的在人类群体当中和在个体的

人身上的体现的是一致的。0�o~实际上, 现实中的人是千差万别的, 外在特征各不相同, 内在素质更是参

差不齐,然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能够体现对自我的设计与规划, 能够理性地决断涉己的事务及其与

他人的关系。正因如此,法律上以人格来展现人的自我目的, 体现了一种实在法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尊

重。�pu 与人格不同, /对于所有人的权利能力并不存在一个先于法律的、准人类学的论证。权利能力基

于实证法。0�pv换句话说, /人之成为人以及与此相应而生的权利能力是由实在法规定的 0。�pw 法律在承认

每个人拥有平等人格的前提下,先将每个社会成员承认为 /法律人 0, 然后, 通过实在法的规定, 宣告人

们所拥有的权利能力。不仅如此,法律既可以就人本身规定其权利能力,也可以将权利能力赋予非人的

实体, 这正如萨维尼所指出的那样: /首先,成文法可以全部或部分否定一些单个人具有的权利能力。其

次,成文法可以将权利能力转授予单个人之外的某些主体即经由拟制所构建的法人。0�px法律这种拟制

上的 /创造性 0,本身也证明了国家权力框架下的成文法,拥有极强的法律制度上的理性建构能力。

正是源于这种存在依据上的差异,法律在承认人的平等人格的同时,也会根据主体的权利范围而进

行不同的权利能力的设定, 这就是权利能力的区分问题。俄罗斯学者认为, 主体资格分为三种形式: 一

是基本主体资格 (实质是从根本上成为法律主体的抽象能力 ); 二是部门主体资格 (成为相应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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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my,第 134页。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自然人的 /人格 0是一个宪法上的概念,表现了自然人依宪法规定生而有之的一种基本法律地位。参见尹田:

5民事主体理论与立法研究 6,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第 4页。但是,如果将这里的 /宪法 0界定为成文法,那显然是不确切的。第一,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宪法,并未明确规定作为人的基本法律地位的人格问题,但是, 这并不能据此认为这些国家可以不承认

人格。第二,即使是宪法上的规定,也必须有一伦理上的根据,而人格本身说到底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承认人的尊严、塑造

人的形象的价值问题。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人类法律人格基于现行人道主义的法律道德观念而确立,它是人类尊严和人

类有受尊重权利的必然产物 0。参见前引 Á ,第 63页。

前引�l~ ,第 60页。

前引�ou ,第 121页。

前引�l~ ,第 63页。



中国法学 2008年第 5期

法律主体的能力 ) ;三是特殊主体资格 (在具体的法律部门领域内成为特定形式社会关系主体的资格 )。

/所有的主体都拥有基本主体资格0, 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部门主体资格和特殊主体资格 0。�py 这

种权利能力的区分,在我国民法学界也多以 /一般的权利能力 0和 /特殊的权利能力 0称之。例如徐国栋
先生认为,一般的权利能力 /为充当一般的民事主体的资格 0, 而特殊的权利能力 (或称具体的权利能

力 )则是 /充当特定民事主体的资格0,这种能力往往根据国籍、年龄、主体的类别等 /只将其赋予符合特

定条件的自然人,而不赋予所有的自然人。0�pz按这种说话, 人格是统一的、不可分的,而权利能力则往往

需要考虑主体的状况,是可变的 (指某一个人随着成长、发展的阶段而拥有不同的权利能力, 如结婚能

力,就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方能拥有 )、可分的 (指人的权利能力相对于其他人而言可能存在不同 )。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对权利能力作 /一般 0与 /特别0之分,表面看来周到精致, /然恰巧不能反映权

利能力最重要的本质即权利能力对于人的法律地位之集中表现 0。因为 /权利能力作为享有权利的资

格,其所指仅为享有法律允许享有的一切民事权利 (民事权利之总和 )的资格,正是在此意义上,权利能

力与主体在私法上的法律人格被视为等同。而享有某种特定的具体权利的资格之有无, 则与人格之有

无毫无关系 0。据此作者得出的结论是: /权利能力只有平等与不平等之分,而绝无大小之分。0�p{对于前

一个结论,即权利能力、主体、人格的等同,笔者实不敢苟同;但对于后一个结论, 即权利能力无大小之

分,我们则深以为然。例如在我国, 年满 22周岁以上的男子有结婚的权利, 这似乎相对于未成年人来

说,其权利能力更大。但其实不然! 一方面, 权利能力意味着资格, 其与具体的权利与义务并不相同。

每个公民都有担任法官的资格,但只有具备了 5法官法 6规定的任职条件,如年龄、学历及通过司法考试

等,才能实际上成为某一法院的法官,享有法官的权力。这意味着权利能力只是从抽象的角度来规定每

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资格,而权利、义务的具体实现则需要辅佐以必要的能力与素质。权利、义务

的现实性决定了每个人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不同,但这并不是权利能力上有何差异的问题。例如新生

儿、精神病患者实际上无从享受权利及行使义务,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不享有权利能力;另一方面, /实

践中许多对人之行为范围的限制,是基于某种价值判断或者国家政策对自然人行为的限制而非对其 -权

利能力 .的限制, 也即由于考虑到某种行为的特殊性或者资源有限性, 往往要附加一些条件 0, 但 /这只

是对具体行为设定的条件,而非对其权利能力的限制。0�p|实践中的权利与义务都通过其行为而表现出

来,能否作出某种行为以及行为是否有效,很大情况下并不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判断,而需要借助国家

法律对其所作的规定。未取得驾驭执照的人, 即使早已具备了驾驭车辆的本领,也不能够开车上路, 否

则即视为违法。这就说明, 权利能力本身是个由实在法确定的法律资格制度,法律通过把权利能力从法

律行为能力和行为能力中区分出来, /仅以权利享有为导向的人格人的概念 0来体现人们的行为资格,
突出了 /法律资格化的能够因素 0。�p} 这其中的 /能够因素0,就既包括人的实际能力,也包括国家法律对

此所作的规定。

在我们看来,民法理论上存在这种争议,根本上取决于将法律主体等同于法律关系主体这一因素。

法律主体是法律上的人,而法律关系主体则是法律上 /关系中的人 0, 两者的含义本来就是不同的。不

参与法律关系者,当然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但他仍然是法律主体。强调 /关系 0,又往往以权利的行使

与义务的承担来作为关系维系的条件,这就必然使得法律关系的范畴更多地融合着人的理性判断的因

素,由此使得在权利的拥有资格和权利的行使资格上纠缠不清。典型的表述可以参见萨维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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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翁认为: /法律关系本质被规定为个人意思独立支配的领域 0, �p~ /每一种法律关系的-中心 .应该是在

该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利益的当事人, 当事人本身的法律地位应该首先予以固定。这种法律地位表

现为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具有享有某种权利的资格 (权利能力 )以及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能够以自己

的行为取得某种利益的资格 (行为能力 )。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和资格即构成了人的绝对的法律地位。0�qu

由于法律关系本身就是个实践性概念,所以主体的权利能力往往包含着实际行为的能力,就此容易混淆

权利拥有者的资格与能否实际享受某项权利、承担某项义务资格的差异。可见,学者们所论证的 /特殊

权利能力0实际上更多地指向的是具体的行为能力,这样才会得出权利能力有大小之分的结论。正确的

理解应当是, / -权利主体 . ( -权利主体能力 . ) (也即这里所言的法律主体 $ $引者注 )是一个广义的概

念,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法律关系主体 (参加者 ) .这一概念。权利主体是拥有权利主体能力的人, 即

潜在地 (一般说 )能够成为法律关系参加者的人。而法律关系主体则是某些法律关系的实际参加者。0�qv

(三 )实质的内涵不同

人格表征着人在法律上的地位, 而权利能力代表着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资格。 /地位0与 /资格 0

人们往往不加区别地使用,例如拉伦茨就指出: /每个人都具有权利能力,因为他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意

义上的人。任何人相对于其他人都处于一种法律上的基础关系中,即既有权要求别人尊重他的人格, 也

有义务尊重别人。0�qw问题在于,权利能力意味着一种资格, 但 /处于法律上的基础关系中 0则代表着一种
地位。 5牛津法律大辞典6的解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5辞典6对 /法律地位0的解释是: /法律地位是法

律人格的一种属性,特别是指自然人即有生命之人的人格。法律地位是特定之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它决

定该人在特定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0�qx这种解释的弊端一方面是将地位的拥有者定位在 /特定之人0之
上,另一方面则将地位直接与 /权利和义务 0相连, 使得地位与资格混杂在一起。实际上,对于今天的法

律而言,法律地位无非是表示国家对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平等地加以保护;每个人相对于其他人而言, 都

处于一种平等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网络之中。对此,德国学者施瓦布以民法为例,说明了在法律承认人

有相同的人格的背景之下,人的平等所包含的主要内容: ( 1)人享有人格权和为人所有的受保护地位的

前提和方式相同。 ( 2)人在行使行为自由时,所应遵守的规定和所受到的限制相同。 ( 3)人所受到的法

律保护的方式和程度相同。�qy 由此可见,人格就是要造就出一种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状态,它主要是

体现为国家的保护与约束。为什么平等直接针对国家? 这是因为,按照社会契约论的理念,国家的权力

来自于人民权利的让渡;而在国家权力形成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让渡出了同样多的自然权利,因而相对

于国家而言,人与人之间应当处于一种完全平等的状态。�qz

相对于人格所昭示的平等地位而言,权利能力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资格。如果说 /地位 0是抽象的,

那么 /资格0则是现实的,它表明人有实际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就地位而言, 它所针对的对象

是国家、社会和他人, 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一种关系状态的先期安排, 但是,当说

一个人拥有某种 /资格 0时,是指其针对现实中的权利与义务能否行使与承担的问题。凯尔森对此有个

精辟的说明,他指出: /在法学思想中,我们只是在人的行为成为法律秩序的内容时才涉及他。因而只有

那些有资格作为法律秩序中义务或权利的人的行为和不行为, 才是与法律上的人的概念有关的。一个

人只有在他 -具有 .义务和权利时才存在, 离开义务和权利,就无所谓人了。0�q{可见,资格只存在于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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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与义务之中,并通过行为得以体现出来。实际上, 学界早就注意到人格与权利能力的不同, 并对

之作了精辟的分析。例如曹险峰先生认为, /较之权利能力, 人格具有更高的抽象性, 其描述的是人的一
般法律地位、一般意义的主体资格,其并不考虑和表达主体具体享有之权利的范围。较之权利能力这个

冷冰冰的、机械的法律技术术语, 人格具有更宏大的历史内涵与更深刻的人文思想。0�q|当然, /权利能

力 0是否只是个冷冰冰的、机械的法律技术术语,这是可以商榷的, 但从 /地位 0与 /权利范围 0上来揭示
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区别,则是非常准确的。

(四 )所处的地位不同

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关系并非一种并列乃至等同的关系, 相反, 在各个方面, 权利能力均受制于人格

概念的约束。首先,人格被视为是现代法律的根基,而权利能力至多也只是法律之中的一种技术性规

定。如黑格尔所言: /实际上法和一切法的规定仅仅是基于自由的人格, 即基于一种其实是自然决定的

反面的自我决定。0�q}一句话,现代法律不是将人视为是受环境所决定的被动人格,而是能够自我决定的

自由人格。正是这种人格的出现,使得现代的法律充满着对人的自由、理性的推崇,也为法律注入了自

主、自治的活力。当然,权利能力也是极为重要的法律范畴,没有权利能力的存在,主体即无从进行其行

为,也难以突出人格的法律面向,但相对而言, 权利能力仍然属于较低层次的范畴;其次, 人格是权利能

力得以存在的前提。权利能力只能依附于人格而得以存在。没有人格即无主体,没有主体,所谓能力也

就无从谈起。有关这一点,江平先生主编的5法人制度论 6有一个精确的说明: /现代民法学也把权利能

力视为一种 -资格 . ,但它和人格概念中的资格, 其内在含义是大不相同的。人格是指可以成为民事权
利主体的资格,而权利能力则是指可以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前者是主体的资格,后者

是享受权利的资格。前者指条件,即具体了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主体,后者指范围, 即民事主体可以享受

的权利范围。前者指前提, 是主体可以享受权利的前提, 没有主体资格,一切权利义务无从谈起,后者指

内涵, 是主体可以享受权利的内涵。0�q~从以上的比较可见,权利能力处处受制于人格范畴的约束, 脱离

了现代法律所肯认的平等人格的权利能力,就可能会为统治者随意划定享受权利的主体和承担义务的

主体张目;再者, 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前提与保障的关系。 /个人人格具有优先地
位和道德上的价值,并且独立于个人在社会-等级制度 .中的地位。0�ru也就是说,人格不仅是法律的出发

点和基础,也是通过抽象的平等来矫正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手段。当然, 人格毕竟是纯粹抽象的概念,

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显现及发挥作用, 则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来保障实施。在这方面,权利能力通过对权

利、义务主体资格的设定,为现实中人们获取权利、履行义务提供法律保证。正如德国学者海因里希 #

胡伯曼所言, /权利能力的意思是承认自然人作为法律上的人,具有在其生于自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中

的独立与自治的精神,,它的基本意思是要给与人格价值以足够的重视, 而不是降低人格价值。0�rv一

句话, 缺乏权利能力制度的有力保障,人格的价值实际上也无从体现。

(五 )指涉的范围不同

如前所述,人格并非仅指民法上的人格,而是遍及于整个法律领域的、对一切人的平等地位加以肯

认的法律人格。由此可见, 将人格等同于权利能力,显然极为偏颇。一方面, 法律人格要借助能力来实

现,但其范围不能只涉及民法上的权利能力。例如,参与政治活动是公民资格的基本内容, 这就需要有

一种公民能力来加以界定; 担任国家公职和社会公职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同样需要有职业能力这一内

容。由此可见,将人格仅仅视同为民法上的权利能力, 就是将人格仅限定在私法领域,这显然无从体现

人格在现代法律中的基础地位, 更无法彰显其对法律的伦理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即使人格仅存在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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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领域中,以权利能力来代表人格所包含的 /能力 0的全部, 实际上也是不全面的。正如学者所言, /原

则上, (广义的 )行为能力也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0�rw权利能力仅仅表示一种享有权利和行使义务的资
格,但当事人有无足够的理性, 则往往要通过行为能力来加以衡量。不仅如此, 民事侵权上需要确定责

任的归属,这同样也需要有责任能力的概念来加以配套。至于诉讼能力问题,也远非权利能力一词所能

涵盖。如此种种均说明,人格所涵摄的范围更为广泛,而权利能力只是人格影射之下的一种行为资格。

以上我们从内蕴的理念、存在的依据、实质的内涵、所处的地位以及指涉的范围等方面,论证了人格

与权利能力的差异。之所以要作如此烦琐的诠释, 不外乎是倍感人格概念在当代法律中的基础地位需

要彰显。任何将人格这一概念与其他概念混同的做法,都会丧失人格概念所内蕴的伦理价值, 由此冲淡

法律的人文精神以及法律在升华人性方面所可能产生的重要作用。

Abstract: The issue o f / persona lity0 is controversia l in lega l science and at law and g ives rise to the de-

bate over its signif icance, scope and d ifferencesw ith o ther re levan t lega l concepts such as / Should such con-

cept o f persona lity be necessary at law ? 0 / D oes it on ly ex ist in priva te law? 0 / W he ther the conno tat ion o f

the concept o f persona lity is as sam e as that o f leg al sub ject o r legal capacity0. B e ing a fundamenta l concept
in lega l sc ience and at law, persona lity has its specif icm eaning; it is no t only as the co rnerstone of the fo r-

m ation o f leg al sub jec t in priva te law and a lso the basis for person. s equa lity in public law. It deno tes a u-

n ique conno ta tion quite dif ferent f rom tha t o f legal sub ject and lega l capacity and be long s to its spec ia l cate-

gory in leg al science and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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